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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８１２

股票简称：恩捷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９２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９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７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４

：

００

。

（

２

）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７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６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７

日

（星期三）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玉溪市高新区秀山路

１４

号云南红塔塑胶有限公司三楼会

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

Ｐａｕｌ Ｘｉａｏｍｉｎｇ Ｌｅｅ

先生、副董事长李晓华先生因公出

差未能出席现场会议，会议由公司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董事许铭先生主持。

６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８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２９

，代表股份数量

５３７

，

７７３

，

４６６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６．７５６４％

。 其中：

（

１

）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１５

人，代

表股份数量

５１５

，

８６８

，

５９１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６４．０３７３％

。

（

２

）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１４

人， 代表股份数量

２１

，

９０４

，

８７５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７１９２％

。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２１

人，代表股份数量

７８

，

９０５

，

７２５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９５０％

。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３

、国浩（上海）律师事务所委派的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见证意

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

了如下议案：

１

、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

１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３７

，

２６８

，

３７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比例为

９９．９０６１％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０．０９３９％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７８

，

４００

，

６３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９９．３５９９％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６４０１％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００００％

。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含）

以上通过。

（

２

）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３７

，

２６８

，

３７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比例为

９９．９０６１％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０．０９３９％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７８

，

４００

，

６３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９９．３５９９％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６４０１％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００００％

。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含）

以上通过。

（

３

）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３７

，

２６８

，

３７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比例为

９９．９０６１％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０．０９３９％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７８

，

４００

，

６３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９９．３５９９％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６４０１％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００００％

。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含）

以上通过。

（

４

）债券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３７

，

２６８

，

３７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比例为

９９．９０６１％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０．０９３９％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７８

，

４００

，

６３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９９．３５９９％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６４０１％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００００％

。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含）

以上通过。

（

５

）债券利率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３７

，

２６８

，

３７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比例为

９９．９０６１％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０．０９３９％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７８

，

４００

，

６３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９９．３５９９％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６４０１％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００００％

。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含）

以上通过。

（

６

）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３７

，

２６８

，

３７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比例为

９９．９０６１％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０．０９３９％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７８

，

４００

，

６３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９９．３５９９％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６４０１％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００００％

。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含）

以上通过。

（

７

）转股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３７

，

２６８

，

３７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比例为

９９．９０６１％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０．０９３９％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７８

，

４００

，

６３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９９．３５９９％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６４０１％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００００％

。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含）

以上通过。

（

８

）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３７

，

２６８

，

３７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比例为

９９．９０６１％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０．０９３９％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７８

，

４００

，

６３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９９．３５９９％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６４０１％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００００％

。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含）

以上通过。

（

９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３７

，

２６８

，

３７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比例为

９９．９０６１％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０．０９３９％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７８

，

４００

，

６３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９９．３５９９％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６４０１％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００００％

。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含）

以上通过。

（

１０

）转股股数确定方式以及转股时不足一股金额的处理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３７

，

２６８

，

３７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比例为

９９．９０６１％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０．０９３９％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７８

，

４００

，

６３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９９．３５９９％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６４０１％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００００％

。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含）

以上通过。

（

１１

）赎回条款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３７

，

２６８

，

３７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比例为

９９．９０６１％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０．０９３９％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７８

，

４００

，

６３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９９．３５９９％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６４０１％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００００％

。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含）

以上通过。

（

１２

）回售条款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３７

，

２６８

，

３７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比例为

９９．９０６１％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０．０９３９％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７８

，

４００

，

６３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９９．３５９９％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６４０１％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００００％

。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含）

以上通过。

（

１３

）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３７

，

２６８

，

３７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比例为

９９．９０６１％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０．０９３９％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７８

，

４００

，

６３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９９．３５９９％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６４０１％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００００％

。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含）

以上通过。

（

１４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３７

，

２６８

，

３７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比例为

９９．９０６１％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０．０９３９％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７８

，

４００

，

６３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９９．３５９９％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６４０１％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００００％

。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含）

以上通过。

（

１５

）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３７

，

２６８

，

３７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比例为

９９．９０６１％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０．０９３９％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７８

，

４００

，

６３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９９．３５９９％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６４０１％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００００％

。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含）

以上通过。

（

１６

）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３７

，

２６８

，

３７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比例为

９９．９０６１％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０．０９３９％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７８

，

４００

，

６３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９９．３５９９％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６４０１％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００００％

。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含）

以上通过。

（

１７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关联股东

Ｐａｕｌ Ｘｉａｏｍｉｎｇ Ｌｅｅ

、李晓华、

Ｓｈｅｒｒｙ Ｌｅｅ

、

Ｊｅｒｒｙ Ｙａｎｇ Ｌｉ

、玉溪合益投资有

限公司、玉溪合力投资有限公司、珠海恒捷企业管理事务所（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０

，

８４８

，

４６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

投票）的比例为

９９．３７９１％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０．６２０９％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７８

，

４００

，

６３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９９．３５９９％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６４０１％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００００％

。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含）

以上通过。

（

１８

）本次募集资金的实施主体及投入方式

关联股东

Ｐａｕｌ Ｘｉａｏｍｉｎｇ Ｌｅｅ

、李晓华、

Ｓｈｅｒｒｙ Ｌｅｅ

、

Ｊｅｒｒｙ Ｙａｎｇ Ｌｉ

、玉溪合益投资有

限公司、玉溪合力投资有限公司、珠海恒捷企业管理事务所（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０

，

８４８

，

４６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

投票）的比例为

９９．３７９１％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０．６２０９％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７８

，

４００

，

６３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９９．３５９９％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６４０１％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００００％

。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含）

以上通过。

（

１９

）担保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３７

，

２６８

，

３７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比例为

９９．９０６１％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０．０９３９％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７８

，

４００

，

６３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９９．３５９９％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６４０１％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００００％

。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含）

以上通过。

（

２０

）评级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３７

，

２６８

，

３７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比例为

９９．９０６１％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０．０９３９％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７８

，

４００

，

６３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９９．３５９９％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６４０１％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００００％

。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含）

以上通过。

（

２１

）募集资金存管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３７

，

２６８

，

３７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比例为

９９．９０６１％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０．０９３９％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７８

，

４００

，

６３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９９．３５９９％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６４０１％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００００％

。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含）

以上通过。

（

２２

）本次发行方案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３７

，

２６８

，

３７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比例为

９９．９０６１％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０．０９３９％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７８

，

４００

，

６３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９９．３５９９％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６４０１％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００００％

。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含）

以上通过。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关联股东

Ｐａｕｌ Ｘｉａｏｍｉｎｇ Ｌｅｅ

、李晓华、

Ｓｈｅｒｒｙ Ｌｅｅ

、

Ｊｅｒｒｙ Ｙａｎｇ Ｌｉ

、玉溪合益投资有

限公司、玉溪合力投资有限公司、珠海恒捷企业管理事务所（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０

，

８４８

，

４６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

投票）的比例为

９９．３７９１％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０．６２０９％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７８

，

４００

，

６３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９９．３５９９％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６４０１％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００００％

。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含）

以上通过。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

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关联股东

Ｐａｕｌ Ｘｉａｏｍｉｎｇ Ｌｅｅ

、李晓华、

Ｓｈｅｒｒｙ Ｌｅｅ

、

Ｊｅｒｒｙ Ｙａｎｇ Ｌｉ

、玉溪合益投资有

限公司、玉溪合力投资有限公司、珠海恒捷企业管理事务所（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０

，

８４８

，

４６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

投票）的比例为

９９．３７９１％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０．６２０９％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７８

，

４００

，

６３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９９．３５９９％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６４０１％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００００％

。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含）

以上通过。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３７

，

２６８

，

３７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比例为

９９．９０６１％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０．０９３９％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７８

，

４００

，

６３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９９．３５９９％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６４０１％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０．００００％

。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含）以上通过。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公开发行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

和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３７

，

２６８

，

３７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比例为

９９．９０６１％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０．０９３９％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７８

，

４００

，

６３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９９．３５９９％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６４０１％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０．００００％

。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含）以上通过。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Ａ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３７

，

２６８

，

３７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比例为

９９．９０６１％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０．０９３９％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７８

，

４００

，

６３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９９．３５９９％

；反对

５０５

，

０８９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６４０１％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０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

０．００００％

。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含）以上通过。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恩捷对无锡恩捷增资暨投资无锡恩捷新材料产业基地

第二期锂电池隔膜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３７

，

７７３

，

４６６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

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１００．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７８

，

９０５

，

７２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００００％

。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３６

，

５９６

，

６９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比例为

９９．７８１２％

；反对

１

，

１７６

，

７７１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０．２１８８％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７７

，

７２８

，

９５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９８．５０８６％

；反对

１

，

１７６

，

７７１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１．４９１４％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００００％

。

９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３６

，

８０７

，

３６２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比例为

９９．８２０４％

；反对

９６６

，

１０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

０．１７９６％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７７

，

９３９

，

６２１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９８．７７５６％

；反对

９６６

，

１０４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１．２２４４％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００００％

。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含）

以上通过。

１０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及其子公司增加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关联股东

Ｐａｕｌ Ｘｉａｏｍｉｎｇ Ｌｅｅ

、李晓华、

Ｓｈｅｒｒｙ Ｌｅｅ

、

Ｊｅｒｒｙ Ｙａｎｇ Ｌｉ

、玉溪合益投资有

限公司、玉溪合力投资有限公司、珠海恒捷企业管理事务所（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８１

，

３５３

，

５５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

投票）的比例为

１００．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

络投票）的比例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比例为

０．００００％

。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

７８

，

９０５

，

７２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００００％

；弃权

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０．０００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上海）律师事务所金诗晟、王隽然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见证意见，该见证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人员

的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七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０

证券简称：韵达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４５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２６０

名，本次解锁股份数量为

１

，

３７３

，

８０１

股，占目

前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６１７％

。

２

、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２

日（星期一）。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９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达成，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８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按照《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公司

办理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手续， 符合本期

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２６０

名，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１

，

３７３

，

８０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６１７％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及实施情况

１

、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２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韵

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２

、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２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对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

象名单进行核查，并审议通过了《关于〈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核实〈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

议案》。

３

、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６

日，公司披露了《第六届监事会关于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

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

４

、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１１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８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韵达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韵达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公司第二期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批准。

５

、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９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

激励对象首次授予第二期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本次授予符合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向激励

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６

、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８

日，公司披露《

２０１７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以

１

，

３１７

，

５１１

，

２１３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２．３８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因此，公司总股本由

１

，

３１７

，

５１１

，

２１３

股，增加为

１

，

７１２

，

７６４

，

５７６

股，

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１

，

８０４

，

０００

股， 转增后变为

２

，

３４５

，

２００

股。

７

、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

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拟回

购注销第一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和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数量合计

３９

，

１８３

股。 其中，因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３

名激励对象离职和

１

名激励对象非

工作原因身故而导致上述人员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拟对

４

人所持有的全部公司第二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共计

３４

，

３２０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８

、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５

日，公司披露《

２０１８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以

１

，

７１２

，

７６４

，

５７６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４．７６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因此，公司总股本由

１

，

７１２

，

７６４

，

５７６

股，增加为

２

，

２２６

，

５９３

，

９４８

股，

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２

，

３４５

，

２００

股， 转增后变为

３

，

０４８

，

７６０

股。

９

、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三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因权益分派事项调整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和价

格的议案》，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由合计

３９

，

１８３

股变为合计

５０

，

９３８

股。 其中，因公

司实施完成了

２０１８

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拟回购注销

４

名不具备激励资格对象所持有的全

部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共计

３４

，

３２０

股

变为共计

４４

，

６１６

股。

１０

、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９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一

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成就的议

案》，监事会、独立董事、律师对相关事项发表了专项意见， 同意按照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对符合解锁条件的

２６０

名激励对象办理解锁相关事宜。

二、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达成的说明

（一）锁定期已届满

根据《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首次授

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为自首次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首

次授予完成登记之日起

２４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解锁获授限制性股票比例为

５０％

。 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日为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９

日，首次授予完成登记的上市

日为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０

日，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２

日，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第一个锁定

期已届满，授予完成登记日和本次解除限售日（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２

日）之间的间隔大于

１２

个月。

（二）解锁条件成就的说明

公司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符合 《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各项解锁条件。

解锁条件 成就情况说明

１

、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

见的审计报告；

（

２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３

）上市后最近

３６

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

分配的情形；

（

４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

５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 满足解锁条

件。

２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

１

）最近

１２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

２

）最近

１２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

３

）最近

１２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

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

（

４

）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

５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

６

）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锁

条件。

３

、公司业绩考核指标：

以

２０１７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母净利润为基数，解锁期首日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为

２０１８

年度财务报表，考核指标为

２０１８

年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归母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１５％

。

经审计，公司

２０１８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归母净利润为

２１３

，

５００．８１

万元，

较

２０１７

年增长

３８．６６％

，满足解锁业绩

考核条件。

４

、激励对象绩效考核指标：

年度绩效考核分数〉

＝８０

分， 对应解锁比例为

１００％

；

６０

分

＝

〈年度绩效考核分数

〈

８０

分，对应解锁比例为

８０％

；年度绩效考核分〈

６０

分，不授予，由公司回购。

２０１８

年度， 有

２６０

名激励对象年度绩

效考核分达到

８０

分以上，满足解锁条

件； 有

１

名激励对象年度绩效考核分

低于

６０

分，不满足解锁条件，由公司

回购。

综上所述， 董事会认为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设定的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

件已经成就。 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２８８

名激励对象，其中

４

名激励对象

因不具备激励资格， 公司已按照规定程序审议回购注销其合计持有的

４４

，

６１６

股限制性股

票，并且正在办理相关回购注销手续；另外，

１２

名激励对象（合计持有

１１８

，

９７６

股限制性股

票）因离职和

１１

名激励对象（合计持有

１２６

，

４１２

股限制性股票）因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化，

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不再具有雇佣或劳务关系， 从而不属于解锁激励对象范围；

１

名激励对象（持有

１１

，

１５４

股限制性股票）因

２０１８

年度绩效考核未达标，不满足解锁条件，公

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回购注销其持股的

５０％

即

５

，

５７７

股；公司将于近期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对

上述不具备解锁资格的

２４

名激励对象持有的合计

２５０

，

９６５

股限制性股票开展回购注销工

作；除上述

２８

名激励对象（合计需要回购

２９５

，

５８１

股限制性股票）不具备激励资格和解锁资

格以外， 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现有获授的

２６０

名激励对象解锁资格均合法、有

效，同意公司按照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规定办理相关解锁事宜。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２

日。

２

、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２６０

人，本次解锁股份数量为

１

，

３７３

，

８０１

股，占目

前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６１７％

。

３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可解锁的对象及股票数量如下：

姓名 职务

第二期获授的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数量（股）

本期可解锁限制性股

票数量（股）

第二期剩余未解锁限

制性股票数量（股）

符勤 董事会秘书，副总裁，董事

１４

，

８７２ ７

，

４３６ ７

，

４３６

赖世强 副总裁，董事

１４

，

８７２ ７

，

４３６ ７

，

４３６

杨周龙 副总裁，董事

１４

，

８７２ ７

，

４３６ ７

，

４３６

谢万涛 副总裁，财务总监

１４

，

８７２ ７

，

４３６ ７

，

４３６

满足解锁条件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中层管理人

员、核心业务（技术）人员（

２５６

人）

２

，

６８８

，

１１４ １

，

３４４

，

０５７ １

，

３４４

，

０５７

合计（

２６０

人）

２

，

７４７

，

６０２ １

，

３７３

，

８０１ １

，

３７３

，

８０１

注：

１

名激励对象（持有

１１

，

１５４

股限制性股票）因

２０１８

年度绩效考核未达标，不满足解

锁条件，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回购注销其持股的

５０％

即

５

，

５７７

股。

四、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变动表

项目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 数量（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

非流通股

１

，

６５３

，

２１６

，

４９８ ７４．２５ －１

，

３４４

，

０５７ １

，

６５１

，

８７２

，

４４１ ７４．１９

高管锁定股

２４

，

９６０ ０．００ ２９

，

７４４ ５４

，

７０４ ０．００

首发后限售股

１

，

６５０

，

１３６

，

４５６ ７４．１１

一

１

，

６５０

，

１３６

，

４５６ ７４．１１

股权激励限售股

３

，

０５５

，

０８２ ０．１４ －１

，

３７３

，

８０１ １

，

６８１

，

２８１ ０．０８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７３

，

３７７

，

４５０ ２５．７５ １

，

３４４

，

０５７ ５７４

，

７２１

，

５０７ ２５．８１

三、总股本

２

，

２２６

，

５９３

，

９４８ １００．００ ０ ２

，

２２６

，

５９３

，

９４８ １００．００

注：

１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激励对象中的公司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所持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 在职期间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为实际可上市

流通股份，剩余

７５％

股份将继续锁定，故本次股权激励解除限售后高管锁定股增加

２９

，

７４４

股。

２

、具体数据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公司股份结构表为

准。

五、备查文件

１

、股权激励获得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２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３

、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４

、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５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一个解锁期解除限售事项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８

日


